关于2014年度教师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工作的通知 

全体教师：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校本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常新社教〔2011〕10号)和区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工作要求，我校2014年度教师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工作的要求如下：

一、认定对象 : 全校所有在职在编教师； 

二、认定内容 : 2014年度校级和区级继续教育内容及学时数。 

三、认定流程 : 学校收集材料，初审并加盖公章后送区教师培训中心审核盖章。 

四、认定时间要求 :1月30日前交至行政部办徐老师 

五、注意事项 

1． 2014年度校本培训内容从附件三“2014年度新桥中学校本培训行事历”选，每位教师不超过36学时。2014年度区级培训包括培训管理系统中区级的培训项目和参加其他区级的培训，自己整理。教师参加校本培训及区级培训的登记表见附件一、二。 

2．校本培训材料上报要求：所有教师参加校本培训的登记表由学校逐一认定盖章，然后送区教师培训中心审核，不需证明材料。 

3.区级培训材料上报要求：以个人为单位，上面放登记表，下面放学时证明原件，其他材料一律不予认定。登记内容按培训先后顺序填写，登记表上的“认定   学时”由学校审核人填写。 

4.区级以上的培训不在本次认定范围。请不要将国家级、省级、市级培训写入区级培训登记表中。 

5. 2014年度在“江苏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管理系统”中报名参加培训并取得学时的区级培训项目，我校有周文荣、孙建荣、江文杰三位老师参加，请按培训要求计入区级培训学时数。

6. 2014年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工作结束之后，今后在教师参加职称评定时，区不再另行对教师2014年参加校本培训和区级培训情况进行审核。 

临近期末，实务较多，教师培训学时数事关今后教师资格认定。请各教师高度重视，按时完成. 如有疑问，请与教科室韩老师联系，     

常州市新桥中学教科室

                                        2015年1月13日 

附件一：新北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校本培训登记表 

附件二：新北区中小学教师区级培训登记表
附件三：2014年度新桥中学校本培训行事历
